
次上划分出一个作为国家结构

雏形的 “阶层社会 ”，这种复杂

酋邦已具备早期国家特征 ，但

仍缺乏完善的官僚体制 。在横

向变异的层次上他定义了两

种酋邦 ：一种立足于控制生存

资料生产的常规经济 （staple

finance）， 另一类立足于奢侈

品 生 产 的 财 富 经 济 （wealth

finance）。 两类经济并非相互

排斥 ，而是以各种方式结合在

一起。

1989 年， 佛兰纳利指出 ，

虽然酋邦具有早期国家赖以形

成的世袭和等级结构， 但只有

极少数酋邦才能演进到国家 。

他深信， 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就

形成于酋邦 “轮回” 的动力环

境， 孤立的酋邦不可能转变为

国家。 他和马库斯（Marcus J.）

还指出， 由于酋邦社会的凝聚

机制无法控制距离较远的民

众， 故酋长总是尽可能地将人

口集中在自己居住的周围。 只

有极少数最高层级的酋邦能制

服和吞并周边的大型酋邦 ，在

这个进程中， 武力征服的作用

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 ，酋邦的性质可

归纳为 ：1）酋邦并非铁板一块

的社会形态 ， 而是差异极大 、

形态各异的复杂社会。 简单酋

邦与部落社会相差无几 ，高级

酋邦则很像早期国家。 2）酋邦

的发展表现为 “轮回 ”的兴衰

过程 ，并非所有酋邦都能演进

到国家。 3）酋邦的发展和国家

起源的动力不仅仅是塞维斯

提出的劳力集中和经济多样

化导致再分配机制的复杂化 ，

还应考虑卡内罗提出的冲突

和战争动力说。 酋邦和国家的

关键区别有三点 ：1）是否存在

官僚政府机构 ；2）是否拥有合

法的武力 ；3）社会凝聚机制的

血缘关系是否被地缘关系所

取代。

中国的古代社会

既然塞维斯所确立的酋邦

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而

且被看作是具有普遍意义和科

学依据的，那么，将这个标准对

照中国的案例加以检验， 并运

用该理论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

又会怎样？其中，一种意见是简

单对号入座， 既然酋邦不同于

原始部落社会， 也不同于希腊

罗马的典型奴隶社会， 应该就

是原始社会－奴隶制国家过渡

的形态。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邑

君、邑长、王、侯”等应该就是大

大小小的酋长。 中国南方地区

的南越国、夜郎国、昆明国等也

应属于酋邦性质。 甚至有学者

将酋邦与“部落联盟”、“亚细亚

生产方式国家”、“奴隶制”混淆

起来。另一种意见认为，酋邦很

难与中国发现的考古遗存对号

入座， 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中

国。按照多线进化理论，世界各

地诸文明古国的演进历程应该

是多种多样的， 未必都经过酋

邦社会发展而来。

对于上述歧见， 有学者指

出， 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对酋

邦概念产生的学术背景及内涵

缺乏全面了解。 另一原因可能

是我国研究文明和早期国家的

学者多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

家， 而西方学者多为文化人类

学家和人类学背景的考古学

家。 中西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存

在较大差异， 偏好证经补史的

中国学者不免将文化人类学

的抽象概念混同于具体研究

对象 ，产生酋邦概念不适用于

中国材料的疑虑 。 （陈淳 ：《如

何用新进化论探讨文明和国

家起源问题 》，《国家与文明的

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 》中

文版序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9 年）

中国考古界普遍注意到

酋邦理论是上个世纪 90 年

代 ，甚至有酋邦理论的大部头

专著出版。 但当时塞维斯的著

作尚无译本 ，加之国内文化人

类学的长期断层 ，对酋邦理论

的背景 、内涵和性质缺乏足够

了解 ，因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

出现了不少曲解 ，甚至引发歧

见，这很正常。 不过，对酋邦在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到底

占有怎样的位置 ，目前还缺少

研究 ，看法也很难一致 。 由此

想到张光直先生的一段话 ，他

说， 在将西方的法则运用到中

国史实上的时候， 需要做一

些重要工作， 看看有多少是

适用的，有多少是不适用的。

他还指出， 在中国古代文明

和国家起源阶段， 血缘关系

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 ，

反而更为强化， 因此三代和

西周前期应当划入酋邦还是

划入国家？ 成为中国国家探

源值得深究的问题。

前不久 ， 罗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在其 《宗

子维城 》这部大作的 “引论 ”

中有一段话， 可以说很好地

回应了张先生的疑问。他说：

“在前文写‘青铜时代晚期中

国由世袭制政权向集权帝国

转变’这么一句话时，我其实已

经接受了从游团 （群 ）经部落 、

酋邦到国家、 帝国这样一个政

治进化的理论模式。 现在美国

的大量考古学工作都是想在世

界不同地理区域追寻这样一个

发展序列。对中国来说，一个不

可否认的事实是， 在秦统一前

的五千年历史发展中， 社会结

构早已复杂化了， 而周代中国

则代表高度发达的国家级社

会。 再将‘孔子时代’的中国的

社会形态简单地比附于社会

政治进化的理想类型显然是

毫无必要的 。 相反 ，我想要强

调两点 。 首先 ，在中国青铜时

代晚期 ，‘国家级社会 ’呈现出

多种多样的形式 ；我感兴趣的

是这些具体的不同的社会形

态 ，它们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的

变化 ，还有其中的组成成员和

团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

把 ‘国家级社会 ’作为一个抽

象概念来看待 ，也不是机械地

决定一个具体的社会是否符

合那个概念。 ”

或许中国文明的产生确有

其与众不同之处。 如张光直先

生所言 ：“根据中国上古史 ，我

们可以清楚、 有力地揭示人类

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 这种法

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

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 因

此， 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

则时， 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

历史经验， 也尤其要使用中国

的历史经验。 ”（张光直：《中国

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

《考古学专题六讲》， 文物出版

社，1986 年， 24 页） 中国文明

是透过政治权力的作用而建立

的， 这种模式和以西方经验建

立的文明起源模式有着显著不

同而独树一帜， 并因此确立了

中国文明研究的重要地位。

总之， 中国考古学需借助

人类学理论比较和思考的案例

还有很多。 按照酋邦理论，“良

渚 ”和 “红山 ”这类以制玉闻名

的古文化是否可看作是 “神权

型酋邦 ”？ 这一时期是否还有

“军事型酋邦”的存在？ 这里不

妨 参 考 1984 年 赖 特 （Wright

H.T.）提出酋邦“轮回”的概念，

即复杂酋邦社会经过一段时间

的扩张，大多分解为简单酋邦，

或者由于周边社会的竞争 、传

染病、人口失衡、领导不力或继

承等因素引发整体性的崩溃 。

因此， 并非所有复杂酋邦都能

演变为国家。酋邦 “轮回”的概

念不仅成为这种社会形态的一

个主要特点， 也为解释无数失

落的文明遗留的悬念预设了伏

笔。由此联想，中国史前时期的

“良渚”、“红山”、“陶寺”、“石家

河”、“西朱封”、“石峁” 以及其

他犹如满天星斗的 “万国小

邦”，它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天

灾人祸，或停滞不前，或倒退衰

落，或灰飞烟灭。为何独有被严

文明先生称为重瓣花朵腹心的

中原能一枝独秀， 以博大的胸

怀吸纳百川之精华， 最终让二

里头文化在豫西—晋南执牛

耳，矗立起夏代的青铜大纛。

考古学科的未来期许

依本人多年在北大考古系

开设“文化人类学”课程的切身

体会， 我希望中国考古学能更

多地引入一些文化人类学的理

论和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 由

于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差异，乃

至学科建置的不同， 我们很难

用同一标准来衡量西方的文化

人类学与中国考古学。 我们的

思维模式先是被王朝延续的史

学观所铸造， 后来又被西方文

化人类学的“古典单线进化论”

所左右， 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使

用同一逻辑相互批驳， 过分相

信自己把握了真理， 可以解释

一切， 实际上缺少一种对不同

事物采取不同思维方式的理解

态度。 而文化人类学训练缺失

的短板也使得我们在思考问题

时每每把自己孤立在一个小圈

子里， 缺乏一种宏观比较的方

法，难以进行大跨度、大范围的

文明进程比较， 很难把中国文

明摆在一个恰当的位置。 为弥

补上述缺陷， 应该加强文化人

类学整体性和相对比较性的研

究方法。

正像张光直先生很早就主

张的：“今天念中国的考古不是

念中国的材料便行了。 每个考

古学者都至少要对世界史前史

和上古史有基本的了解， 而且

对这个以外至少某一个地区有

真正深入的了解。比较的知识，

不但是获取和掌握世界史一般

原则所必须有的， 而且是要真

正了解自己所必须有的。 ”（张

光直：《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

者来问道 》， 《考古人类学随

笔》，三联，1999 年，127 页）

早在 1932 年，英国考古学

家兰达利·麦克维在谈到地质

学、生物学对考古学的贡献时，

特别指出考古学是受到人类学

恩惠的：“没有人类学， 考古学

是单眼的和近视的，有了它，就

有了历史， 考古学家才能从推

理上以及通过类比去重建早期

人类的历史。 ”必须承认，西方

考古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大量

的理论和概念是从文化人类学

中引进或加以改造利用的。 而

中国考古学所欠缺的恰恰是理

论的建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至少中国考古学存在不同程

度上学科理论的 ‘贫乏 ’、方法

的 ‘滞后 ’、术语 ‘共识 ’的 ‘缺

失’等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一

些考古学者把方法与理论混为

一谈， 把一个世纪前已经出现

并应用的考古学基本学术概

念 ，视为新的 ‘学说 ’、新的 ‘理

论’、新的‘方法’。 我们的一些

考古学研究还处于对考古学资

料的‘描述’阶段， 人们只是在

津津有味地陈述 ‘是什么’，很

少探索‘为什么’。 对于诸如家

庭、家族、氏族、族、族群、民族、

国家等不同学科的基本学术概

念，缺少 ‘共识性 ’、使用 ‘随意

性’ 是较为普遍存在的学术现

象。 ”（刘庆柱：《外国考古学研

究译丛》 总序，《国家与文明的

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美］

埃尔曼·塞维斯著，龚辛、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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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先生很早就

主张：“今天念中国的考

古不是念中国的材料便

行了。每个考古学者都至

少要对世界史前史和上

古史有基本的了解，而且

对这个以外至少某一个

地区有真正深入的了解。

比较的知识，不但是获取

和掌握世界史一般原则

所必须有的，而且是要真

正了解自己所必须有的。”


